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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仓登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中国

仓储与配送协会、中国物资储运协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数储公标物联网（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

深粮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建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会、深圳市铨顺宏科技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媛红、李勇昭、池程、姜松、李树轩、黄韶宇、尹子航、王刚、赵丹、杨沁

河、李咏、李升栋、杨舸、张科伟、刘士才、杨伟奇、郑华兵、石春磊、刘史越、姜媛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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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仓储存货监管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仓储存货监管的业务关键过程、仓库基本要求、存货监管设备技术要求、存货监

管系统技术要求、存货权利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智慧仓储存货监管体系的建设和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0332 仓单要素与格式要求

GB/T 38606 物联网标识体系 数据内容标识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仓储 warehousing

利用仓库及相关设施设备进行物品的入库、储存、出库的活动。

[来源：GB/T 18354—2021，4.22]

3.2

盘点 stock checking

对储存物品进行清点和账物核对的活动。

[来源：GB/T 18354—2021，4.29]

3.3

仓库 warehouse

用于储存、保管物品的建筑物和场所的总称。

[来源：GB/T 18354—2021，5.12]

3.4

标识编码 identification code

能够唯一识别机器、产品等物理资源和算法、工序等虚拟资源的身份符号。

3.5

标识解析 identifier resolution

将标识符翻译成与其相关联的信息的过程。

[来源：GB/T 33745—201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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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仓库管理系统 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WMS

对物品入库、出库、盘点及其他相关仓库作业，仓储设施与设备，库区库位等实施全面管理的计算

机信息系统。

[来源：GB/T 18354—2021，6.22]

3.7

货物保管 maintenance

在仓储活动中，根据货物属性、货物存储对环境的要求等，对货物进行不定期检查、保养，对环境

因素进行调整，确保货物品质和数量的过程。

[来源：GB/T 18768—2002，3.1.8]

3.8

存货监管 inventory supervision

被委托人接受权利人委托，按照委托内容实现货物保管、权利实现的行为和过程。

3.9

质押监管 impawning supervision

出质人以合法所有的货物向质权人出质，第三方接受质权人的委托，依据相关合同代为履行对质押

物的持续占有、保管和控制的行为。

注：相关合同通常指办理质押监管时所涉及的合同，如质押监管合同。

[来源：GB/T 30837—2014，3.6，有修改]

3.10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通过感知设备，按照约定通信协议，连接物、人、系统和信息资源，实现对物理和虚拟世界的信息

进行处理并作出反应的智能服务系统。

注：物即物理实体。

[来源：GB/T 33745—2017，2.1.1，有修改]

3.11

智慧仓储 intelligent warehousing

利用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网络通信等数字化技术，实现入库、出库、盘库、移库等仓储管

理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识别、自动预警、智能管理、数据存证等功能的仓储管理活动。

3.12

第三方登记公示平台 third-party registration and public disclosure platform

为市场提供仓库、货物、货权和仓单信息的统一登记公示服务的独立第三方机构。

3.13

物联网设备 IoT devices

采集或监控对象信息，并提供互联网接入的终端设备。

[来源：GB/T 33745—2017，2.1.9]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I：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IoT：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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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互联网协议（internet protocol）

Mac：媒体访问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

NFC：近场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PDA：个人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RFID：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UPS：不间断电源系统（uninterruptable power system）

UWB：超宽带（ultra wide band）

Web：全球广域网（world wide web）

WiFi：无线局域网（wireless fidelity）

5 智慧仓储存货监管业务关键过程

5.1 存货入库

存货人将合法占有的存货交于仓储方进行保管，仓储方对接收的存货进行验收后入库，出具入库单

或仓单等入库凭证，并通过仓库管理系统记录入库作业流程。

5.2 存货确认

5.2.1 存货确认包括货权的确认、仓单的确认和货物的确认。

5.2.2 货权的确认由存货人提供货物的权属凭证，包括合同、发票、报关单、物流凭证、转账记录、

判决书等，并通过多种信息渠道和方式交叉验证货权的过程。

5.2.3 仓单的确认包括对存货人名称和住所、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储存场所等仓单本身记载

信息完整性的确认，以及仓单项下仓储物货权的确认、仓单和仓单项下仓储物一致性的确认。

5.2.4 货物的确认是存货保管方和存货委托方根据仓储合同约定的验货程序对货物数量、规格、外观、

合格证、商检报告、溯源报告、效期属性等进行查验，履行物权凭证与存货实物核对程序的过程。

5.3 质押监管项下交付占有

5.3.1 在质押监管场景下，出质人将其合法占有的存货交于存货监管受托方进行保管，存货监管受托

方对接收的存货进行现场验收后存入指定货位，对质押物相关清单签章确认并提供给存货监管委托方，

树立权利公示牌。

5.3.2 在仓单质押项下，出质人将仓单背书给质权人，存货监管受托方按照仓单记载信息对仓单项下

仓储物进行现场核查确认，竖立权利公示牌。

5.4 担保物权登记

将存货上所设定的担保物权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上予以登记、公示，并根据登记的存货状

态，对已登记的担保物权转移、变更或灭失等事项及时更新。

5.5 存货及仓单登记

在第三方登记公示平台上对存货及仓单的权利和证明其权利的凭证、行为、数据等信息予以登记、

公示，并根据登记的存货和仓单状态，对已登记的权利转移、变更或灭失等事项及时更新。

5.6 在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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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监管受托方在受托管理期间定期对存货进行日常保管、盘点、巡检等作业，定期更新货物状态

信息，并通过仓库管理系统记录在库管理作业流程。

5.7 抵押或质押解除

存货监管委托方和存货监管受托方解除因抵押或质押而设立的各项监管条件而产生的一系列动作，

例如拆除权利公示牌、撤销担保物权登记、仓单解押等。

5.8 存货出库

存货监管受托方按照监管合同约定，根据存货监管委托方签发的相关指令文件，核对所提交的单据

凭证，对管理的存货进行拣货、复核和交接装车后出库，并通过仓库管理系统记录出库作业流程。

5.9 异常预警

存货监管过程中，如发生监管合同约定的异常情况，存货监管委托方向存货监管受托方及时发出预

警通知。

6 仓库基本要求

6.1 仓库权属清晰

用于存放监管存货的仓库应权属清晰。自有仓库，应有产权证明；非自有仓库，应有租赁合同。

6.2 仓库与相关业务主体的运营关系清晰

开展存货监管业务时，仓库与相关业务主体的运营关系应清晰明确。运营关系包括仓库与仓储企业

的关系、仓库与监管方的关系、仓库与仓单运营平台的关系等。应将运营关系在第三方登记公示平台进

行公示，以供查询。

6.3 仓库可识别

为确保仓库可识别，仓库应设立唯一可识别的仓库编码。应通过工业互联网标识编码实现仓库的唯

一标识，并通过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保障仓库信息的公开可查。

6.4 仓库信息描述

仓库信息描述应至少包括仓库的名称、唯一仓库编码、仓库类别、管理企业名称、地址、界址点、

库位等信息，并应描述完整、准确。

6.5 仓库条件要求

仓库应具备满足仓储业务正常运转及运营管理的条件，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地质条件稳定，安全、消防、防汛、防盗、防虫、供电等设施齐全，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并

可长期运行；

b) 根据仓储物具体存储要求，配备相应的装卸设备、容器以及计量工具等；

c) 具备实时主动告警监控设备，并具有自检功能，可 7×24 小时正常运行；

d) 具备稳定的通信条件。

7 存货监管设备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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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存货监管设备唯一身份标识要求

承担关键数据采集、对存货监管数据准确性有影响的设备应具有唯一性的身份标识，可采用工业互

联网标识编码对该类设备进行主动标识，以确保其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内的唯一性。

7.2 存货监管设备关联性要求

设备应与所属仓库或指定使用区域进行关联，可对身份标识进行标识解析以获得设备信息，设备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类型、设备型号、设备唯一身份标识、网络地址、物理位置等。

7.3 存货监管设备功能要求

7.3.1 通用要求

应具备采集存货监管相关数据的基础功能要求，并采用物联网设备对存货进行外观核实与实时动态

监管。且设备能适应温度、湿度、电磁干扰、震动、临时断电、金属或墙体隔断干扰等情况。

7.3.2 标识设备

标识设备用于货物的标识与识别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为存货监管业务中的货物赋予标识标签；

b) 标识标签包括但不限于条形码、二维码、RFID 标签、NFC 标签等；

c) 支持阅读器识别设备的唯一标识码并可进行自动上报。

7.3.3 安防设备

安防设备用于货物的防丢防损坏的安防监控，包括但不限于摄像机、烟雾传感器、红外传感器、水

浸传感器等设备，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对仓库各出入口和存货关键位置进行 7×24 小时实时监控，并识别人员、运输设备的

异常行为，及时跟踪目标轨迹并自动录像；

b) 应支持对烟雾、水浸等的感知和报警，并支持视频联动；

c) 应支持根据具体场景设置清晰度和采集范围。

7.3.4 定位设备

定位设备用于仓库内定位、跟踪，可根据精度、实时性需求进行不同设备的选择，包括但不限于WiFi、

蓝牙、RFID、UWB等设备，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仓库内货物和运输设备的实时定位；

b) 应支持检测出仓库内监控区域的货物和运输设备的实时移动。

7.3.5 计量设备

计量设备用于对货物的体积、重量、数量进行统计和计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磅、激光扫描仪、液

位计、液压计等设备，并根据存储货物类别满足以下要求之一：

a) 应支持在出入库作业中对存货重量、数量自动计量；

b) 应支持散货堆体类的固体货物的体积计量；

c) 应支持液体类货物的体积计量。

7.3.6 巡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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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设备用于对货物安全与计量进行巡检，包括但不限于手持PDA、无人机、机器人、摄像机等协

助巡检人员开展巡检工作的设备和通过机器自动进行巡检的设备，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能协助巡检人员进行巡检打卡；

b) 应能协助巡检人员和通过机器自动进行定期巡库盘库，校准数据；

c) 应能进行远程视频巡检。

7.3.7 环境监测设备

环境检测设备用于根据存放货物对环境的不同要求对仓储环节的环境进行监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温湿度监测等设备，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根据具体场景设置精准度和测量范围；

b) 应支持实时监测仓库环境是否符合存货对仓储环境的要求，并在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报警。

7.3.8 应急保障设备

应急保障设备用于监管设备的应急供电和安全维护，包括但不限于UPS、自动喷淋设备、备用发电

机等，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过压欠压、断电、频率异常时维持监管设备正常运行；

b) 应能在火灾时自动发出警报，支持自动灭火并且和其他消防设施同步联动工作。

7.3.9 边缘计算设备

边缘计算设备用于对监管设备采集的数据进行就近计算、分析等处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边缘服务

器、物联网关，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提供通用计算能力以及 AI 推理能力，具备图片、视频智能分析能力；

b) 应支持海量设备多协议多接口接入，并将数据按需传输给平台层；

c) 应支持对本地数据进行分析和预处理。

7.3.10 网络通信设备

网络通信设备用于支持监管设备间、监管设备和平台层间的数据安全传输，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监管设备间数据传递、路由，支持监管设备和平台层间的安全可靠通信；同时设备间、

设备与平台层间应具备边界防护能力；

b) 应能根据具体场景需求，设置不同的网络连接方式；

c) 应支持多路设备并行接入并支持固定 IP、Mac 绑定。

7.4 存货监管设备安全性要求

7.4.1 通用要求

存货监管设备的安全性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安全、物理安全、硬件安全、数据安全、虚拟化安

全、网络安全、应急处置。

7.4.2 应用安全

应保证物联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有专业人员定期对设备的温度、湿度、电路、表面清洁等方面进

行定期巡检。

7.4.3 物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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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确保物联网有防止人为破坏、非法移动等的安全措施，当物联设备发生异常时，应能进行异常报

警。

7.4.4 硬件安全

应确保物联网设备芯片内系统程序、设备参数等不被篡改或非法获取。

7.4.5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数据采集来源于存货监管现场，应使用物联网设备进行采集，与人工现场采集数据进行交叉

互验；

b) 保证物联网设备存储的数据不会被第三方通过物理获取或逻辑攻击的方式获取；

c) 使用加密算法，以确保通信信息的机密性；

d) 使用经授权的设备进行通信，防止伪装和未经授权的访问；

e) 具备安全可靠的访问控制机制，限制对通信频率的物理和逻辑访问；

f) 保证在通信过程中数据不被篡改，确保接收到的信息是发送方所传递的准确信息。

7.4.6 虚拟化安全

应防止容器或虚拟机逃逸攻击主机或者主机上其他容器和虚拟机，保证容器和虚拟机安全。

7.4.7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网络应按区域划分，并保证监管系统物联网设备与其他仓库系统的设备进行网络隔离，防止

其他仓库系统的安全问题蔓延到监管系统；

b) 无线网络应具备安全通信能力，以保障信号传输过程中不被窃听、篡改；

c) 网络应具备抵抗拒绝服务攻击、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重放攻击、跨域攻击、协议攻击等物

联网层面的网络攻击的能力，以保障网络不会拥塞、瘫痪、服务中断；

d) 网络应具备身份鉴别能力，防止恶意边缘节点（设备）接入到网络中，以保障通信网络、通

信设备安全。

7.4.8 应急处置

针对断电、温度过高、设备损坏、设备丢失、网络攻击等紧急情况，应具备完备的应急处置方案，

确保数据安全、物理设备安全、周围环境安全。

8 存货监管系统技术要求

8.1 存货监管系统架构

存货监管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包括感知层、边缘层、接入层、平台层、应用层，外部通过API与第

三方系统实现动态链接进行数据交互；存货监管系统还应支持远程查看货物实时状况，实现数据交换信

息沟通和报告，并支持存货人、抵权人、质权人、监管方等相关方及时查看相关信息。通过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体系实现仓库—存货—仓单的标识编码，并将标识编码存储到国家顶级节点，可实时查看仓库

—存货—仓单实时信息，实现对货物全流程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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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存货监管系统架构图

8.2 存货监管系统功能要求

8.2.1 感知层

根据存货的监管需求，具备相应的感知能力，包括重量感知、位置感知、轮廓感知、视频感知、环

境感知。具体描述如下：

a) 重量感知：系统宜能通过重量感知子系统获取存货的重量数据；

b) 位置感知：系统宜能通过位置感知子系统获取存货在仓库中的位置；

c) 轮廓感知：系统宜能通过轮廓感知子系统获取存货的三维轮廓和体积；

d) 视频监测：系统宜能通过视频监测子系统获取存货在仓库内的实时视频数据以及识别人员、

运输设备等的异常行为，并跟踪目标轨迹和自动录像；

e) 环境感知：系统应能通过环境感知子系统获取仓库内的温湿度等环境数据。

8.2.2 边缘层

8.2.2.1 物联网关

应能通过重量感知、位置感知、视频监测等子系统获取存货在仓库中的实时感知数据并上传至平台

层。

8.2.2.2 物联网数据预处理

应支持对物联网设备采集的大量频繁的数据进行筛选，去除噪声干扰，提高数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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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3 智能分析

应能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处理，并通过编排功能支撑多算法组合、调度，提供对异常场景的

识别能力。

8.2.3 接入层

8.2.3.1 设备接入

应能提供物联网设备多网络、多协议接入能力，提供物联网设备识别、鉴权功能。

8.2.3.2 数据接入

应包括物联网关上传的感知数据以及视频摘要数据。

8.2.3.3 指令下发

应包括平台层向边缘层下发的控制指令以及特定场景下边缘层向平台层发送的请求服务指令。

8.2.4 平台层

8.2.4.1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应支持所有接入的物联网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具备对所有监管设备进行远程监控、设置调整、软件升级、系统升级、故障排查等功能；

b) 实时提供设备上应用状态监控告警反馈，为预先处理故障提供支撑；

c) 支持对不同厂商的物联网设备创建物模型，并具备设备模型管理功能。

8.2.4.2 风险引擎

风险引擎应支持识别出在库、出入库场景并进行风险分析并满足以下要求：

a) 依据采集的不同物联网设备的时序数据进行数据建模，识别出入库、在库场景；

b) 基于业务知识领域的知识沉淀，通过简单规则或 AI 推理识别出风险事件并预警。

8.2.4.3 应用管理

应用管理应支持边缘应用管理及开发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能面向特定场景提供应用开发工具、API 接口等服务；

b) 边缘应用管理应负责边缘应用的下发、边缘应用状态的监控。

8.2.4.4 云边协同

云边协同应支持平台层和边缘层指令的交互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平台层下发控制指令到边缘层；

b) 边缘层向平台层发送请求服务的指令。

8.2.5 应用层

8.2.5.1 抵押及质押管理

应包括货物抵押及质押、货物解押等管理。

8.2.5.2 在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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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库存余量、效期管理、库存冻结、盘点管理、货权转移、可视化库存等。

8.2.5.3 出入库管理

应包括收发运单管理、出入库复核、收发货通知单、验收单管理、上下架及移库、库位管理等。

8.2.5.4 货物管理

应包括货物基本信息管理、货物状态管理等。

8.2.5.5 告警管理

应包括告警查询、通知策略等。

8.2.5.6 仓库管理

应包括仓储企业管理、库区管理、货位管理、运输设备管理等。

8.3 存货监管系统性能

存货监管系统性能满足以下要求：

a) 事件响应延迟（事件发生到系统发出预警）应不高于 4S；

b) 监管数据的采集周期应不高于 60S；

c) API 响应时间应不高于 3S，界面响应时间应不高于 3S。

8.4 存货监管系统可靠性

存货监管系统可靠性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被证实能在预定环境中功能及特性正常；

b) 应能 7×24 小时不间断工作，出现故障时能及时提供应急措施以确保整个业务系统的不中断；

c) 应支持在边缘网络中断时将收集的物联网数据加密缓存在边缘层，网络恢复时续传至平台层。

8.5 存货监管系统易用性

存货监管系统易用性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提供一致性的图形用户界面风格；

b) 应在处理程序出错时提示用户，并通过提示信息内容告诉用户系统处理失败的原因。

8.6 存货监管系统安全性

8.6.1 数据安全

上传的物联网数据存储在数据库，应满足数据库安全相关需求，包括但不限于身份验证、数据加密、

数据备份、恢复机制。

8.6.2 系统基础环境及组件安全

应保证基础环境以及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web应用的漏洞、缺陷得到及时修复，避免导致

非授权访问、数据泄露、远程控制等破坏。

8.6.3 API 接口开放安全

应保证系统平台层提供的API接口安全，避免因未授权调用导致系统中敏感数据泄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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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存货监管系统可维护性

存货监管系统可维护性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各模块的单独升级，任一模块更新、加载时，在不更新与上下模块的接口的前提下，

不影响业务运转和服务；

b) 在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应有明确的错误编号，并能在系统的相应维护手册中查到错误处

理方法与步骤；

c) 应设计合理的备份和回滚策略，以保证升级过程中出现问题时能够迅速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d) 应在 30 分钟内完成系统升级；

e) 应选择用户使用量最低时段，升级期间不能影响用户正常使用。

8.8 存货监管系统接口

8.8.1 通用要求

API接口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安全接入、数据采集、设备管理、命令下发、规则和消息推送。

8.8.2 应用安全接入 API

应支持产生应用在系统中唯一标识，并作为应用的鉴权信息调用系统其他API。

8.8.3 数据采集 API

应提供数据采集接口，支持按时、天、月等维度查看设备上传的历史数据。

8.8.4 设备管理 API

应支持应用在系统注册新的设备，并提供应用注册设备的增、删、改、查接口。

8.8.5 命令下发 API

应提供下发至具体设备控制命令接口，保证应用能给设备发送命令消息，实现对设备的实时控制。

8.8.6 规则设定 API

应提供规则设定接口，支持应用制定规则和动作，当设备状态达到指定规则后，按指定方式对用户

进行实时提醒。

8.8.7 消息推送 API

应提供消息推送接口，支持应用向系统订阅设备变更通知，当设备发生变更时向系统推送消息。

8.9 智慧监管能力建设

8.9.1 通用要求

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监管数据进行监控和分析，提升存货监管技术水平，实现自动化、可视化和

智能化。

8.9.2 机器视觉 AI 算法

存货监管系统的智能监管应具备多种机器视觉AI算法组合使用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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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支持对货物状态进行分析，包括货物出入库追踪、在库电子围栏和入侵检测、货物数量分

析；

b) 应支持对人员状态进行分析，包括人员进出库识别、人员与自动化设备操作行为识别、携货

出门识别。

9 存货权利管理要求

9.1 存货权利关系管理

9.1.1 存货权利要求

开展存货监管业务时，存货人应能通过存货监管系统向抵押权人、质权人、监管方申报存货的所有

权归属和依据文件。监管方应根据监管合同的约定，履行物权凭证与存货实物的核对程序。抵押权人、

质权人应通过自身独立于存货人的信息渠道和技术渠道交叉验证存货的所有权。

9.1.2 存货权利的数据存证要求

为确保存货所有权人、质权人对存货的相关权利持续存续，相关权利人应通过存货监管系统留存存

货的权属凭证、交付、占有动态数据，以保证权利人的权利有效。能通过技术方式对关键凭证数据文件

进行防篡改加密、校准数据采集时间以及具有司法效力的存证。

9.1.3 存货权利凭证约定

各方应就存货的权利凭证及交付、保管、提货等规则进行约定。如约定仓储方出具仓单，则宜基于

仓单层面开展业务的规则进行约定，并通过存货监管系统按照约定情况管理存货权利凭证。

9.1.4 存货权利登记公示

存货权利与存货交付和持续占有情况相关，为防止存货权利存续期间，第三人对存货权利人权利的

侵害，应在存货存放现场树立权利公示牌并在第三方登记公示平台进行登记公示；各方应对登记的权利

信息中涉及的敏感商业信息建立授权查询机制，以同时保障权利人的权利和商业利益。

9.1.5 仓单权利登记公示

开展仓单业务时，为防止仓单权利存续期间，第三人对仓单权利人权利的侵害，应在仓单业务开展

现场树立权利公示牌并在第三方登记公示平台进行登记公示。仓单登记的存货内容应与存货的特定化数

据一致，各方应对登记的权利信息中敏感的商业信息建立授权查询机制，以同时保障权利人的权利和商

业利益。

9.2 存货特定化数据要求

9.2.1 存货特定化数据维度

应采用以下数据维度对存货进行特定化区分：

a) 第一维度：存货本体的完整清晰描述和标识；

b) 第二维度：存货存放位置的完整清晰描述和标识。

9.2.2 存货数据格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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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监管参与方应根据GB/T 38606数据格式规范的编码要求和9.2.1存货特定化数据维度对存货进

行编码并赋予标识，编码标识应接受物联网设备数据采集，以确定对存货描述的准确性，方便各方形成

存货商品编码的互联互通和唯一性管理。

9.2.3 存货存放位置数据格式规范

存货监管参与方应根据GB/T 38606数据格式规范的编码要求和9.2.1存货特定化数据维度对存货存

放位置进行编码，并在货物库区货位清晰标注货位、托盘、罐体、筒体编号，以确定对存货存放位置描

述的准确性。

9.3 仓单项下仓储物特定化数据要求

仓单的数据格式应符合GB/T 30332的要求，依据不同品类的特殊需要，可增加相关要素。

9.4 存货监管数据存证要求

9.4.1 存证数据的技术要求

存证数据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有可确认数据存证的具体时间；

b) 应具备法律效力。可选择第三方存证服务商，以提高存证数据的法律效力；

c) 应采取数字签名、时间戳、区块链等技术确保数据不可篡改，并可随时进行查验。

9.4.2 存证数据范围

存货监管的关键数据应进行存证，需要存证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数据：

a) 存货权属证明；

b) 存货的物权登记、担保物权登记文件数据；

c) 存货交付、出入库的单据凭证和行为数据；

d) 日常巡查、盘库的文件记录和行为数据；

e) 证明持续占有货物的其他文件记录和行为数据；

f) 存货监管解除的文件记录和行为数据；

g) 异常情况发生时的文件记录和行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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